
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紀錄 
(學士班招生第一次會議) 

紀錄：陳子文時間：113 年 10 月 1 日(二) 上午 10:10   
地點：圖書館6 樓會議廳 
主席：張玉芳教務長代理
出列席人員：各招生委員(如簽到單)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。

貳、工作報告：

一、本校 113 學年度學士班招生情況暨 114 學年度申請名額： 

招生名額

入學管道

113 學年度 114 學年度申請名額 
(占招生總量百分比) 核定名額 報到人數

繁 星 推 薦 354 307 354(18.4%) 
申 請 入 學 882 592 876 (45.6%) 

分 發 入 學 565 848 
(含回流名額) 552 (28.8%) 

運 動 績 優 生 31 12+1(甄試) 32(1.7%) 
四 技 二 專 21 17 21(1.1%) 
四技二專(青儲戶) 3 1 5(0.2%) 
特 殊 選 才 76 75 80(4.2%) 
小 計 1932 1852(95.86%) 1920 
外加名額

原 住 民 213 32(繁星 1 +申請 26+分發 5) 153(繁星 64+申請 89) 
離 島 生 11 8 尚未核定

僑 生 190 54(含僑生單招 11) 190 
身 障 生 名 額 34 18 33 

其 他 -- 

66 (教育部分發運動績優 4、派外

子女 2、申請入學資安組 4、特殊

選才資安組 6、學士後醫學系

23、外籍生 26) 

(統計更新日期：113.9.25)

二、本校 114 學年度繁星推薦入學招生名額為 354 名(占 18.4%)、申請入學招生名額為

876 名(占 45.6%)，合計甄選入學名額比率占 64%。 

三、依據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規劃之招生時程，各大學之指定項目甄試日期應訂於 114
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 日期間，由學校自訂日期辦理。本校第二階段指定甄試日期

審查及面試(筆試)訂於 5 月 15(四)~5 月 22 日(四)期間辦理；筆試訂於 5 月 15 日

(四)~5 月 16 日(五)辦理。 



114 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考招重要日程，摘要呈現如下表： 
 

考試(學測)  招生(申請入學) 

考試 
考試成績 

(公告+寄發) 
報名 

公告錄
取名單 

網路
放棄 

報名 一階篩選 審查資料上傳 二階甄試 錄取結果 
上傳 

114 
草案
日期 1/18- 

20 
2/26 

3/11~ 
3/12 

3/18 
3/18~ 
3/20 

3/20-21 
結果公告

3/27 

各校自訂 
（本校-5/1-

5/7） 

5/15-6/1 
(本校-5/15-

5/22  
5/14開始書面

審查) 

6/2中午前 

天數 
(含六日) 3 天  2天  3天 2 天 

篩選作業 
5 天 

(3/22-26) 

7 天 
(5/1-7) 

18 天  

備註   
      5/29二階放榜 

6/1前成績複查 
 

 
招生(申請入學) 考試(分科測驗) 

招生(分發
入學) 

志願選填 統一分發 放棄錄取 考試報名 公布試場分配 考試 統一分發 

114 草案日期 6/5-6 6/12 6/15前 6/5-17 7月上旬 7/11-12 8/15 

天數(含六日) 2 天 
5天 

(6/7-11) - 13 天 - - - 

 
四、114 學年度辦理大學申請入學招生各階段作業相關注意事項： 

(一)甄選會預計於 114 年 5 月 14 日起上傳過篩考生備審資料至雲端，提供各大學進行

資料審查，依教育部規定面試前需完成所有考生書面審查作業。學系決定第二階段

甄試日期時，務必考量甄試人數及甄試做法(含甄試項目、審查委員分工、分數評

比等)，保留合理天數及充足時間，提供審查委員如期如質完成備審資料審查。 

(二)甄試日期撞期因應，並提供調整時段之彈性措施： 
1.甄試日期只有 1 天之學系，可提供上、下午至少 2 個或更多梯次。 
2.甄試日期跨周末(即六、日其中一天)之學系，建議 2 天以上，並參酌歷年通過一

篩考生人數，增加天數或梯次。 
3.評量方式具特殊性不易分次施測、招生名額或規模小等學系，得不受前開規範。 
4.考生遇有嚴重衝突時，請學系在甄試期間內微調考生甄試梯次或順序，盡量予以

協助。 

(三)應妥善規劃並審慎辦理甄試，制定合理評分之甄試項目，不宜僅以出席與否或者填

列問卷等作為評分標準，以維護大學招生公信力。 

(四)學系審查考生備審資料時，涉及高中修課紀錄應明定於招生簡章校系分則，不宜另

以任一形式要求學生或高中產出。尤其學系在訂定審查資料準備指引，不宜要求考

生另上傳額外資料表。 

招生(繁星推薦) 

 
5/12-13 高中上傳第 6 學期 PDF 
5/14 過篩考生備審資料上傳雲端 



(五)審查資料項目：「修課紀錄」、「課程學習成果」項目不可更動，「多元表現」、

「學習歷程自述」、「其他」可進行微調。「其他」中項目內容不可與前述項目所

列內容相同。  

(六)規定繳交審查資料截止後，學系不可受理考生進行補件或更正資料，因不可歸責於

考生疏失需更正資料，請考生直接與高中聯絡，於指定時間內由高中行文至大學

端。 
1.第五學期修課紀錄、第五至第六學期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更正：受理至 114
年 5 月 12 日。 

2.第六學期修課紀錄更正：受理至 114 年 5 月 20 日。 
3.若遇考生反應更正審查資料，提醒考生應立即向高中反應外，仍應於上傳審查資

料截止日前完成上傳及確認作業。 

(七)辦理考生家長說明會、認識學系說明會：提供充足資訊為考生解惑、關懷考生之立

場與作法，避免會影響學生自由選擇校系志願，同時兼顧可提供學生充分資訊下辦

理為宜。 

五、請學系建立及落實招生試務標準作業流程，新進人員辦理試務行政作業時，有任

何問題歡迎隨時向招生組詢問。有關審查委員的經驗傳承，每年度的審查委員至

少保留 1/3 為前一年度委員（111 學年度學士班會議決議），並提供試前培訓及試

後檢討等，試務過程應審慎辦理，以確保試務品質及結果正確性。 

六、為避免因同分增額錄取導致教育部調整本校下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，教育部請各

校系於繁星推薦暨申請入學配合辦理事項如下，並納入 114 學年度簡章分則調查

規範。 

(一)繁星推薦分發比序項目各學系應依選才需求訂滿 7 項。  

(二)申請入學甄選總成績各學系同分參酌建議訂滿 4 項；另，透過大學招生專業化

之專業審查評估，「審查資料」項目給分應具鑑別度，如有二人以上錄取生之各

項成績經比序仍同分，須再提該系招生委員會議定錄取之先後順序。 

七、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異常狀況建議依往例處理，「繳費成功，上傳(勾選)書審資

料，但未按確定」者，由招生組聯絡考生確認其報名意願，如有意願者將已上傳

內容補入書審系統；「未繳費成功」情況，如為銀行作業問題且不可歸責於考生

而造成繳費失敗者，應至遲於報名截止日次日 17:00 前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聯

繫本校招生暨資訊組，逾期概不受理。完成繳費及上傳確認後，原則上不受理退

費，但遇有特殊情形或不可抗力因素，將以個案方式評估是否退費。 
  

★ 

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請審定本校 114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簡章總則及各學系分則，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 繁星推薦各類學群可選填之學系(組、學程)志願數，每學群可選填志願數不

得少於該學群參加學系數之二分之一，本校選填志願數為各類學群全部參加

學系數，以提供報考本校繁星推薦高中學生有更多選擇機會。 
二、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已先依各學系修訂意見上網登錄完成(簡章草案如

附件一，P. 6-16)，請審定簡章總則及學系分則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(如附件一)。 
 

案由二：請審定本校 114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作業重要日

程、簡章總則及學系分則，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114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預訂工作日程如附件二(P.17)。 
二、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報名費建議維持去年標準，即僅辦理書面審查之學系，

報名費為 900 元，其餘招生學系報名費為 1,200 元；興翼組報名費為 300 元。 
三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考生報名費全免。另交通費補助範圍

循往例，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考生補助參加本校第二

階段甄試往返交通費。考量第二階段甄試日期全國學系撞期嚴重，為縮短上

述學生參加甄試往返交通時間，以配合教育部針經濟不利學生之扶助措施，

擬以補助高鐵票價之交通費，並請考生檢據申請補助。 
四、遠地(宜蘭、花蓮、台東、屏東、離島)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

庭子女考生前來應試，補助部份住宿費。若有連續兩天參加本校考試之事實

得連續支給。 
五、為擴大應試考生服務，擬持續辦理考生往返高鐵台中站與本校間之免費接駁

專車，並於考前受理考生上網登記。 
六、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已先依各學系修訂意見上網登錄完成(簡章草案如附件

三，P.18-35)，請審定簡章總則及學系分則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(如附件二、附件三)。 
 
案由三：為辦理興翼招生試務工作，擬請推舉委員組成「興翼招生」甄審小組，提請

討論。 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「招生作業共同準則」規定，各系學士班招生應由本校講師以上專任

教師至少 3 名組成甄審小組，並保留 1/3 為前一年度委員，以辦理審查作業。 



二、114 學年度興翼招生依學系屬性區分為 6 組，請推舉學系代表每組 3 位委員

組成甄審小組辦理審查評分作業，並請同意由教務長擔位【興翼招生】總召

集人。 
三、114 學年度共計有 41 個學系(組、學程)辦理興翼招生，招生名額共 56 名，各

學系分組如附件四，P.36。 
決議：「興翼招生」甄審小組學系輪流表如附件五。 
 

案由四：請審定本校 114 學年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總則及學系分則，請討論。 
說  明：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已先依各學系修訂意見上網登錄完成(簡章草案如附件六，

P. 38-43)，請審定招生簡章總則及學系分則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(如附件六)。 
 

案由五：請審定本校 11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簡章學系分則，請討

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身心障礙甄試招生簡章已先依各學系修訂意見上網登錄完成(簡章草案如附件

七，P.44-47)，本學年度共計 22 個學系、組、學程辦理身心障礙甄試，招生

名額共 33 名，請審定學系分則。 
二、招生障礙類別分為視障、聽障、腦性麻痺、自閉症、學習障礙、肢體障礙、其

他障礙等七類。本校今年度除視障無開立招生名額外，其餘障別皆有招生。 
三、為落實照顧弱勢學生政策，擬請各學系踴躍提供招生名額，提高弱勢生入學

機會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(如附件七)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：上午 10:50。 


